
三中(中視、中影、中廣)交易案 
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案 

蔡姓前立委等涉嫌背信侵占等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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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偵辦： 

 馬〇九、張〇琛及汪〇清共同涉嫌背信及
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 

 蔡〇元、洪〇霙及洪〇行涉嫌背信、業務
侵占、公益侵占等案件 

 本案以主任檢察官帶領檢察官及檢察事務
官團隊辦案實施偵查，總計傳喚相關人員
2百餘人次、動員59人次執行搜索，共扣
得文件資料246宗、錄音光碟數百片、全
案卷宗數3百餘宗、起訴書762頁、51萬餘

字於今日偵查終結 

起訴被告6人，茲簡要說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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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(一) 

壹、三中與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案 
  一、涉案人身分與職務 
  二、交易背景與緣由 
  三、簡要起訴事實 
     -華夏公司股權交易案 
     -中視公司股權交易案 
     -中影公司股權及舊中央黨部 
      大樓交易案 
     -中廣公司股權交易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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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(二) 
貳、蔡姓前立委等涉嫌背信、侵占等案件 
  一、涉案人身分與職務 
  二、簡要起訴事實 
 

4 



三中與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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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人身分與職務 

• 國民黨黨主席 馬○九 

• 國民黨行管會主委 

• 中投、光華公司  
董事長 

張○琛 

• 國民黨行管會義務
副主委 

• 中投、光華公司  
總經理 

汪○清 

註1：中投公司由國民黨100%持股，84年7月1日至96年4月14日為公開發 行公司 

註2：光華公司由中投公司100%持股，83年12月1日至96年4月23日為公開發行公司 

綜理全黨黨務，
主導黨產處分 

承黨主席之命，    
執行黨產處分 

處理黨產出售    
執行細節 

馬〇九為中投、
光華公司股東國
民黨黨主席，張
〇琛、汪〇清身
兼中投、光華公
司董事及經理人，
均應忠實執行業
務、盡善良管理
人注意義務 

6 



交易背景與緣由(二) 

中視公司 中廣公司   中影公司 

華夏公司 

依廣電法規定，
政黨須於94年12
月26日前退出媒
體經營 

中影公司接管日產戲院、中廣
公司接收日據時期電台，均有
不當取得爭議，面臨政府追討
返還為準國家資產 

舊
中
央
黨
部
大
樓 

38年12月指撥由國民黨無償
使用，之後再低價承購，屬
不當取得黨產 

中國國民黨 
 

中投公司及子公
司光華公司等 

100% 

100% 

不當黨產 

準國家資產(日
產戲院、電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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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背景與緣由(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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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報94.8.20報導： 
「國民黨主席馬○九昨天在
就任演講說中表示…他會提
明確時間表，在2008年以前
把黨產清理完畢」 

自由時報電子報94.8.30報導： 

「國民黨主席馬○九，對於
他宣示2008年以前處理完包括
中央黨部大樓等黨產的目
標，正在籌組處理中央黨部
大樓的專案小組」、「不
過，黨內對於應否處理中央
黨部大樓，出現正反兩極意
見…現任榮譽黨主席連○
與…立法院長王○平，均對
處理中央黨部大樓有異議」 



交易背景與緣由(四) 

 藉由遵循廣電法規定 達成特定目的 

處分不當黨產
避免收歸國有 

結交特定對象
四大報之一經
營者余〇新 

黨產歸零  
塑造良好政治
及媒體形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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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中交易簡圖 

中國國民黨 
 (馬O九） 

中投公司及子公
司光華公司等 

中視公司 
  33.94%  

中廣公司 
  96.95%  

中影公司 
50.47% 

華夏公司(94.12.24持股) 

100% 

100% 

榮麗公司 
(余O新) 

94.12.24 

40億 

95.4.3 

37.7% 
8.925億 

受託人
陳O暉等
律師 

95.4.3 信託處
理華夏公司除
中視外之資產
負債 

國民黨、中投公司 
(馬O九、張O琛、汪O清) 

實質上由國民黨、
中投公司主導 

好聽、悅悅、廣
播人、播音員等
公司(趙O康) 

95.12.22--57億 
實際交易：廣播10億 
託管機制：非廣播47億 

95.5.5 
19億餘 

中影公司 
82.56% 

82.56% 

莊O均、羅O珍 
(蔡O元、郭O強) 

95.4.27 
31億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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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涉及證券交易法之原因 

• 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，資本額高達349
億及132億元 

• 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向金融機構申請借款、發行商業本
票，以及發行公司債等方式，向金融機構及社會投資大
眾籌集資金使用，迄至94年6月30日，前開債務未清償
餘額，分別高達120億2,200萬元、68億7,100萬元，至94
年12月31日，則仍各有96億6,192萬元、67億1,900萬元之
債務尚未清償 

• 是其等財務狀況及財產處分事項除與該等公司及股東國
民黨之利益相關外，尚涉及公司員工、債權人及一般投
資大眾之權益，且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之資本額、債務
均龐大，其財務狀況之良窳及資產處分之事項均足以影
響證券市場之穩定及社會金融秩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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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音檔合法性 

扣得本案相關錄音證物數百片，內容均為參
與之人所錄製相關會議或對話，有證據能力 

1. 本署係經過一年餘縝密及日以繼夜的調
查、研判，搜索、扣押而取得相關錄音證
物 

2. 本案所扣得錄音證物均係進行黨產交易相
關討論時，由參與之人所錄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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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押物編號C-C-1-4-11 錄音光碟 

汪〇清於100.5.16向時任國民黨副秘書長林〇瑞表示： 

1. 「…三中案的瑕疵，嗯…最高機密我不能講啦，
馬主席很清楚，馬主席簽過字、開過會、下過指
示…」 

2. 「那我就跟您報告，三中案是有瑕疵的，順藤摸
瓜摸上去，馬主席就有事…」 

馬O九為交易實質主導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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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夏公司、中視公司股權交易案 

 馬〇九、張〇琛、汪〇清意圖為余〇新之利益，及掩飾包
裹處分不當黨產之行為，而違背職務使中投、光華公司為
非常規且不利益之華夏、中視公司股權交易，致中投、光
華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

• 逕洽特定交易對象 

• 違反國民黨黨章、中投、光華公司取處程序及權責劃分
等內部程序，逕行處分華夏公司股權 

• 設計非常規之不動產找補機制及合約條款 

• 交易標的變更「華夏三中」→「華夏中視」 

• 執行非常規之華夏公司債權債務執行方案(中投人員稱
為「天龍八步」)財務工程，使余〇新獲取鉅額價差 

• 經非常規之「天龍八步」後，使中投、光華等公司受有
財產損害共計4億9,430萬4,397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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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交易-排除其他買家(一) 

94.3 
• 高〇仁表達購買中廣公司股權意願 

94.4 
• 蔡〇元代表買家表達購買中影公司股權意願 

94.7 
• 中投公司內部研析-中視公司第2大股東「保力達集團」為潛在買家 

94.8-12 

• 東森集團王〇麟、Magnificent Agents Limited、犇亞證券投顧公
司等買家，均表達購入華夏公司股權興趣 

馬〇九於94年8月間在臺北市長辦公室與余O
新見面，指示張O琛、汪O清將華夏公司股
權售予中國時報時任負責人余〇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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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押物編號3-2-4錄音光碟 

95.2.3汪〇清向李〇然說： 

「『我們要執行主席的政策…他（指馬〇九）要求我說，把
東西賣給他（指余〇新）』…我要把我女兒嫁出去的時候，
要我女兒的人一堆耶！那我要設計好說…把我女兒嫁給中國
時報，那我還必須…把其他人幹嘛，通通…擋到外面，才
能…把女兒嫁給他…」 

非常規交易-排除其他買家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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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交易-余〇建資力明顯不足(一) 

• 余〇新經營之中國時報公司92、93年度共出現12億餘元
鉅額虧損，另於94年11月1日將中時晚報停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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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交易-余〇建資力明顯不足(二) 

扣押物編號3-2-5錄音光碟  

 馬〇九95.2.4與張〇琛、汪〇清等人會面時表示： 

(1)馬〇九：對，我瞭解，Albert(指余〇新)一開始跟我們講，他
們…對媒體有興趣啊，但他們對媒體，對他來講，就他
當時自己告訴我，那是生死攸關， 因為他中時晚報他
也停掉了，對平面媒體他是中國時報、工商時報，那
他…，他現在有個中天… ，…希望能夠再幫他的王國
嘛， 可能對他來講，是1個，1個1個…(詹〇柏搭話：
轉機的機會) 

(2)馬〇九：對，他(指余〇新)講的很坦白，那這樣講，就是說...這
麼長的時間噢...，他一直是...阮囊羞澀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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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交易-余〇建資力明顯不足(三) 

扣押物編號3-2-14錄音光碟   

馬〇九95.3.13與張〇琛、汪〇清等人會面時表示： 

馬〇九：剛剛李念祖打電話給我，他就說還想再跟我
們談，那他大概的意思是說Albert(指余〇新)

還想…因為從以前我就感覺到，他第一次找
我談的時候，大概去年很早的時段，他就跟
我講說，他他（指余O新）只對中視有興趣，
他說他也不懂不動產，他也沒有那麼多錢，
所以他不打算要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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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交易-馬〇九逕自核可處分 

1. 張O琛、汪O清未依規定報請中投、光華公司董事會核定，
僅經中投公司內部簽核後，即送馬O九批示核可。 

2. 馬O九未經中常會同意，逕將華夏公司股權以總價金40億
元，出售予榮麗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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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.12.28中常委之質疑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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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屆第16次中常會會議錄音 

中常委朱○芝： 

「我是想要知道就是我們這個黨產的處理哦，就是說在這個決策的過程
裡面，那麼是那些人參與？那麼是怎麼樣去評估？另外的話，我們也知
道在這個黨產處理的過程裡面，如果有些人稍微一不小心的話，那麼走
漏風聲的話，也會影響我們整個黨產的一個處理的方式，所以我們也知
道它必須有些地方有些隱密性，不過我想中常會應該是我們黨內最高的
一個決策機關，那麼是不是說我們在這個處理黨產的時候，如果是推派
有一些人能參與的話，那我相信這個過程就不會讓人家覺得好像說，就
幾個人主導，我們絕對相信主席還有張主委的清廉，還有絕對要改革的
決心，也相信呢絕對是非常公正非常無私，可是呢，因為很多的記者問
我們說，哎這是怎麼處理的，我說我也不曉得」 



94.12.28中常委之質疑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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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屆第16次中常會會議錄音 

中常委賴○葆： 

「黨產處理何其重大的事情，中常委在過程當中，
我們都不知道，其實，我所知道的有些中常委其
實是心裡有點意見的，就是說，我們好歹想知道
一下，比如說NCC，我們在立法院打仗打的這麼
辛苦，可是這些怎麼樣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，一
點訊息都不知道」 



非常規交易-設計不動產找補機制 

中國國民黨 

中投公司、光華
公司 

93年11月間起為籌措
黨務資金，以38.2億
元出售華夏公司股權 

華夏公司
94/12/24 
淨值40億 

榮麗公司 
(余O新) 

內部評估 

     94.12.24 
合約價格40億 
實質價格21.5億 

價差18.5億，約
定以中影、中廣
特定不動產處分
之找補機制填補 

• 余〇新資力不足，僅出價21.5億元，馬、張、汪卻對外宣稱是
以40億元售出三中 

• 差價18.5億元，由張〇琛、汪〇清設計不動產處分找補機制，
掩飾低價出售華夏公司股權犯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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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交易- 18.5億元價款無法收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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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交易-分文未取、移轉股權及經營權 

馬〇九、張〇琛、汪〇清簽約後未取得任何價金，卻將華夏
公司股權全數過戶，由余O新取得華夏公司(含三中)經營權 

•榮麗公司未依約給付4億元訂金，僅以定存
單片面交由榮麗公司董事李○祖任職之理律
法律事務所之主持律師陳〇文個人保管，陳
〇文未出具保管條，光華公司無動支權利 

•榮麗公司未依約出具36億元保證本票，華夏
公司股票於94年12月26日全數過戶予榮麗公
司 

•由余○新實質取得華夏公司及中視公司、中
廣公司、中影公司經營權。 25 



非常規交易-分文未取、移轉股權及經營權 

馬〇九、張〇琛、汪〇清簽約後未取得任何價金，卻將華夏公
司股權全數過戶，由余O新取得華夏公司(含三中)經營權 

 

扣押物編號3-2-11、3-2-12錄音光碟 
時任國民黨秘書長詹〇柏於95.3.11、95.3.12表示： 
(1)「但問題是華夏賣給他，他也沒有給你錢…」、
「這很荒唐」、「這會不會有一點買空賣空而且
詐賭的方式…」 

(2)「不不，財務我不懂，但是我(聲音模糊)，我是
1個普通人，你把祖宗留下來的黨產，登記給別
人，你錢在哪裡？拿來給我看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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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〇新獲取鉅額價差(一) 

扣押物編號3-2-12錄音光碟 

95.3.12馬〇九與汪〇清等人會議中： 

(1) 馬〇九：「這是他自己認為他自己做了這樣的貢獻，他應
該得到這樣的報酬，可是這報酬沒有經過我們同意
啊，這怎麼可以，我覺得這個太荒唐了嘛」 

(2)馬○九：「除非當初我們有這樣一個約定，否則的話，不
能夠說是用一個遠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，讓他們獲
得將近5億的暴利」 

馬〇九起初反對給付「將近5億」暴利給余〇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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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〇新獲取鉅額價差(二) 

扣押物編號3-2-12錄音光碟   95.3.12馬〇九與汪〇清等人會議中： 
(3)馬英九：「所以你們是認為說，中視這個交易喔，讓他能夠得到適當的

1個利潤」 

汪海清：「回饋啦」 

馬英九：「回饋啦，就是說鑑於各種複雜的情況，現在是還可以合理可
以接受的，不能超過這個限度的，(某男：對對)那現在就是說，
他現在要的有超過這個限度？」 

(4)汪〇清：「跟主席報告…包括黨部大樓，都跟這個案子有關…如果華夏
在余董事長的掌控下…那我們是寢食難安…我們為什麼願意給
他這個favor，這個favor不是沒有條件的…要給他就是他要配
合我們這些條件，我們才願意用這個條件。 」 

馬〇九：「現在顯然是他不願意就範」 

汪〇清：「對，他不願意就範」 

馬〇九：「你有什麼方式能夠讓他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，就是說我還是
給你應該有的回饋，但是你要在其他地方要跟我配合」 

馬〇九同意如余○新交出華夏公司主導權，即同意給付將近5
億暴利給余〇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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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天
龍
八
步
」
手
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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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「天龍八步」掩飾犯行 

扣押物編號3-2-14錄音光碟 

汪〇清於95.3.13向馬〇九等人表示： 

「…整個交易的流程當中，因為我們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，會把

架構弄得很複雜，弄得很複雜呢，就相對來講，比較不會讓他們，

讓有心人士抽絲剝繭，就把他整個對出來，坐實最後的這個架構

出來，那如果抽絲剝繭全部出來，為什麼呢，因為因為上午的談

判的時候呢，他是要求我們把整個架構全部寫清楚，就是合約裡

面要寫清楚，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，如果是在這種架構之

下，最後的結果就會被抓到！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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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投、光華等公司受有重大損害(一) 

馬O九、張O琛、汪O清同意以每股6.5元，將中視公司37.7%股權出售予余
O新之榮麗公司，使中投、光華等公司受有財產損害合計高達4億9,430萬
4,397元 31 

 

94/12/23 94/12/30 94/12/23-95/4/3平均 95/4/3出售價格 

11.50 

10.60 
10.10 

6.50 

中視公司每股收盤價格(單位：元) 

鉅額差價4億
9,430萬4,397元 



中投、光華等公司受有重大損害(二) 

馬〇九及張〇琛、汪〇清共同違背職務行為，以不合營業
常規之「天龍八步」財務操作方式，使中投等公司受有財
產損害4億9,430萬4,397元 

扣押物編號3-2-11錄音光碟 
95.3.11汪〇清與蔡〇元向詹○柏報告： 
汪O清：所以這個價錢，我們要怎麼去圓6塊5毛的一個說法是可

以掰的，我們現在退到底線，就是說那不管怎麼樣也要
讓我有掰嘛。 

蔡O元：他還是有，他現在市場上說，國民黨說市場上賣9塊5沒
有人要，所以要賣6塊，這笑死人。 

汪O清：所以在市場上不能夠做。 
蔡O元：保力達P，拿錢去買…你今天跟他講說我經營權給你，

你就照14塊，你看他不答應嗎？第二大股東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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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投公司核發訴訟救助書 

95.4.19中投公司簽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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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救助對象、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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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投公司提撥訴訟救助基金 

張○琛簽章 

96.4.24信託契約書 

35 

97.6.5增至 
6,000萬元 



余〇新答謝禮(一) 

95.9.11余〇新與張〇琛餐敘，將裝有總計現金500萬元禮盒2
只，擺放於張〇琛座車，張〇琛返家後發現，恐東窗事發，翌
(12)日送還余〇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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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〇新答謝禮(二) 

95.9.21余〇新將中時旅行社日本旅遊免費券18張送至中投公司，
中投公司將其封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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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影公司股權及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案 

交易背景及緣由 

馬○九、張○琛、汪○清： 

1. 賤賣舊中央黨部大樓予張○發基金會 

與張○發達成以舊中央黨部大樓與中影公司所有
之華夏大樓包裹出售之協議，致生損害於國民
黨； 

2. 賤賣中影公司股權予莊○均、羅○珍 

為達成舊中央黨部大樓與華夏大樓包裹出售之交
易安排，違背職務，使中投公司為非常規之中影
公司股權交易，致中投公司遭受重大損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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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背景及緣由-中影資產介紹(一) 

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
段260號，住宅、商業
區，土地1,687餘坪、
建物8,360餘坪，中央
日報辦公處所 

華夏大樓 

臺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16
號、成都路13號等，商
業區，土地435餘坪、建
物3,353餘坪，百貨商場、
電影院及中影辦公室 

新世界大樓 

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
段34號，文教、河川
區、公園用地，土地
12,760餘坪，建物2,487
餘坪，作為電影文化樂
園使用 
 

中影文化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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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最大、唯一從製片、
攝影棚、沖印、錄音、剪
輯、發行到映演機構完整
垂直系統 

培植李安、侯孝賢、蔡明
亮及楊德昌等國際知名電
影導演 

迄至94年8月間，擁有
自(合)製電影影片、
外購外、紀錄片及電
視劇共計330部影劇著
作權 

交易背景及緣由- 
中影資產介紹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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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背景及緣由- 
舊中央黨部大樓與中影股權交易之連結 

舊

中

央

黨

部

大

樓

 

中

影

股

權

交

易

 

馬○九94.8.19就任黨主席後，積極出售舊中央黨
部大樓 

為達成馬○九與張○發包裹出售之協議，中投
公司遂於95.1.12與榮麗公司約定中投公司買回
中影股權 

馬○九與張○發協議舊中央黨部大
樓與華夏大樓以43億元包裹出售 

41 



舊中央黨部大樓與中影公司股權交易簡圖 

中國國民黨 

中央投資公司、
光華投資公司等 

華夏投資公司 

100% 

100% 

榮麗投
資公司 

(余O新) 

94.12.24 
40億 

95.5.5 
中投公司
以19億餘
元買回中
影股權以
挹助天龍
八步所需
資金 

中影 
82.56% 
股權 

莊○均、羅○珍 
(蔡○元、郭○強) 

中影公司 

50.47% 

華夏大樓 

張○發基金會 

長榮國際公司 

95.3.24 
23億出售 

95.3.24 
簽訂協議書以不
超過20億協助取
得華夏大樓 

舊黨部大樓 馬O九與張○
發拍板定案 

1.每股65元賤價售出 
2.買方僅付2期股款即可取
得82.56%股權 
3.保留榮麗契約中之找補
架構（利潤分享機制），
以配合長榮集團以20億元
取得華夏大樓 

95.4.27 
以31億餘 
(每股65元)
售出、 
95.7.26 
付12億 
即過戶 

嗣因無法取得華夏大樓 
張○發基金會拒絕支付舊黨部大樓1億尾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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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-處分程序 

 逕洽長榮集團張○發出售黨產 

以非常規方式包裹出售舊中央黨部大樓及華夏大樓 

• 黨產之處分應經中常會同意 

• 應公開招標 

• 美麗華集團、中國航運等多位買家均曾表達購買意願 

• 尋找配合出售華夏大樓之中影股權買家 

• 以23億元賤賣黨部大樓，協助長榮以20億元取得華夏大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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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-賤價出售 

土地及營建

成本 

94.11.28鑑

價 

國民黨原始

出價 

95.3.22限定

價值鑑價

(註) 

95.3.24簽約

售價 

單位：億 24.8 37.5 30 27.9 23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40 使國民黨受有 
4億9,712萬
8,278元損失 

註：雙方協商出全棟僅得作為基金會用途及供公益事業使用10年，且提供二層
樓供國民黨無償使用10年之條件，以掩飾賤價出售，惟經以上開條件鑑價，仍
達27.9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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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-包裹出售 

95.3.24舊中央黨部大樓交易   華夏大樓   43億元 

    未於95.03.29中常會敘明下列重大風險： 

依中影內規，出售
華夏大樓需辦理公
開招標作業，且長
榮若以超過20億元
取得，中投須支付
差價 

國民黨與張○發基金
會同日簽定之補充協
議書約定，若長榮無
法取得華夏大樓，雙
方同意解除舊中央黨
部大樓買賣契約 

若長榮方未順利取
得華夏大樓，可能
遭長榮方主張違約
而扣減舊中央黨部
大樓尾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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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裹出售-95.3.24補充協議書 

馬○九印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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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.3.24有關華夏大樓之協議書 

47 

張○琛簽章 



第17屆第26次中常會會議錄音 

中常委蔣方○怡： 

「我想有關中央大樓的處理方式，我們在中常會裡面提了
很多次了，我們也希望說，在作最後決定的時候，是不是
事先跟我們中央委員會提出報告，剛剛根據張副秘書長講
說，已經正式簽約了，是否是確實？正式簽約，所以不可
能有任何改變的餘地，這個在外界大家都認為說今天在中
常會，應該我們中常會大家先討論以後，才決定的，根據
報導是這樣，而且如果說是，當初我知道本黨堅持要30億，
才能夠成交…可是現在目前是23億，雖然是…慈善事業，
但是也有人，很多希望說這個大樓有特別意義，可以作成
中華民國總統圖書館…可是我們好像沒有表達的意見，希
望說對我們中央委員會有一個說明。謝謝。」 

95.3.29中常委之質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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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之中影公司股權交易 

 中影股權交易逕洽特定交易對象，且為配合前開華夏大樓
包裹出售協議，設計違反營業常規之交易條件： 

1. 洽特定買方團隊，未經公開程序徵選買家 

2. 低估三大不動產價值、未計入影片價值算出每股65元 

3. 決定價格後委託衡平公司製作不合評價常規之鑑價報告 

4. 實質降低買方集團應負之股款支付義務，提前轉讓中影
經營權及股權，使之得以領取超額減資利益 

5. 無法實現之三大不動產處分利潤分享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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逕洽特定交易對象 

• 於95.2.3，為配合出售華夏大樓，張○琛、
汪○清與代表郭○強之蔡○元簽訂備忘錄，
約定以每股65元出售中影股權，買方則承
諾配合出售華夏大樓予長榮集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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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.2.3蔡○元與郭○強通話內容 

扣押物編號3-2-3錄音光碟 
請問報告理事長(指郭台強)在不在?報告理事長我蔡

○元喔，菜市場又便宜又大碗，跟你報告，剛
才主委(指張○琛)喔跟汪總經理準備一個叫備忘錄，
這備忘錄我唸給理事長聽喔…(以下逐字念備忘錄內
容，大意為中投將以每股65元價格出售中影股權予
買方，買方「保證」協助中投或其指定第三人，優
先購得華夏大樓)。就這麼簡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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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估三大不動產價值、 
未計入影片價值算出每股65元 

項目 94.6鑑
價 

買方出價65元 
之計算方式 

賣方評價(鑑價) 買方出價與賣方
評價(鑑價)差異 

華夏大樓 20.01億 買方出價15億 賣方評價20億(註) 5億 

新世界大樓 16.59億 買方出價12億 賣方評價14億(註) 2億 

中影文化城 36.39億 買方出價26億 賣方評價28.5億(註) 2.5億 

影片著作權 未計入(帳面
值約1.7億) 

94.8鑑價約14億 約12.33億 

總差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約21.83億 

中投公司損
害(82.56%) 

18億231萬6,650元 

註：賣方評價價格係依據94.6鑑價價格調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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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營權及股權提前轉讓 

95.5.8 

• 買方僅付簽約金1.5億，中投公司即使蔡○元、莊○均分
任中影正副董事長 

95.7.26 

• 莊○均再付第1、2期款共10.5億(其中6億係挪用中影公司
資金)，中投即把82.56%股權全數過戶予阿波羅公司 

95.9.11 
• 中影公司減資7.6億，買方取得約5.8億減資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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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方三方協議：以減資款付股款 

蔡○元 

羅○珍 

莊○均 

95.4.27合作協議書 

1.任中影董事長 
2.規劃執行中影
資產處理及減資 

3.各擁有3分之1
優先購買權，
由蔡○元規劃 

中投公司 

中影公司 

阿波羅公司 

82.56% 

5.過戶 

4.莊負責支
付第1、2
期股款 

6.處分資產、減資 

7.分配並支付
第3-5期股款 

股權於95.8.1登記於
莊○均、莊○葳名
下，後95.9.12變更為
蔡○元、蔡○倫名下 54 



國民黨高層評論中影交易案  

• 97.7.4國民黨時任秘書長
吳○義上簽予主席吳○
雄，表達就中影股權交
易案之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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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中央黨部大樓及中影公司股權交易損失 

• 舊中央黨部大樓於95年12月間完成點交，惟因華
夏大樓之協議未履行，張○發基金會迄今拒絕給
付1億元尾款，加上價差損害4億9,712萬8,278元，
共使國民黨受有5億9,712萬8,278元之損害 

• 中影公司股權以每股65元低價移轉予買方集團，
利潤分享機制亦無法實現，致中投公司受有18億
231萬6,650元之價差損害 

國民黨及中投公司受有損害總計23億9,944萬4,928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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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廣公司股權交易案 

 馬〇九、張〇琛、汪〇清違背職務，使中投、光華公

司為非常規交易，致中投及光華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

• 排除高〇仁，指定趙〇康為交易對象 

• 配合「天龍八步」操作「持續作價」中廣公司股

權交易價格 

• 趙〇康以1億元取得經營權、股權及鉅額利益 

• 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受有15億餘元盈餘損害 

• 非廣播部門資產、收益及股款債權至今無法取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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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廣公司股權交易簡圖 

非廣播部門
47億元 

廣播部門
10億元 

中廣96.95%股權 

好聽 
悅悅 
播音員 
廣播人 
(趙〇康
掌控) 

中投公司 
(實質賣方) 

光華公司 
(實質賣方) 

華夏公司 
(形式賣方) 託管 

實際購買 

95.12.22 

形式上以57億元
出售全數 

96.95%股權 

以47億元債權表
彰享有非廣播部

門資產 

95.12.29 
56億債權移轉 

95.2-95.12馬O九等人為趙O康
設計有利之交易條件 

以中廣公司利潤，
分期支付除1億元
現金簽約款外之9
億元股款 

規劃分割非廣播
部門，由光華公
司取回 

實際支付1億元，保全機制不
足，移轉中廣經營權及股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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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交易對象-趙〇康優於高〇仁？ 

高〇仁 趙〇康 

背景 曾任中視董事長 (簽呈未敘明：
計畫與世〇大學合作) 

飛〇電台董事長 

交易 

價格 

(中投公司未正式與其議價) 

1.全數股權：50億 

2.頻道+設備+營業用土地：15

億元 

1.全數股權：57億(形式價金，
非廣播無意購買) 

2.頻道+設備：10億(實質交易
價款) 

 

財務 

狀況 

付款時程短，簽約款5億元，
餘10億元承諾1年內付清 

財力不足，實質上僅支付1億，
剩餘價款分5年給付 

優 

優
？ 

優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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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「天龍八步」作價中廣交易價格 

未洽請專家評估中廣股權之合理交易價格，配合「天龍八步」將中廣股權

售價自48.5億多次作價提高至57億。 

94/12/24 95/3/13 95/3/15 95/10/30

48.5  
50  

54  

57  

中廣公司價格(單位:億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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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規交易條件 

自行評估廣播部門
價金10億元 (頻道10
億+機器設備2.5
億)x80% 

簽約金2億元僅
付1億元現金，
另1億元以支票
給付(99年3月30
日方兌現) 

設計以中廣
公司經營利
潤支付股款 

趙〇康實質僅支付1億
元，取得中廣公司經營
權、96.95%股權 

趙〇康取得中廣公司96-103
年盈餘18億8306萬2176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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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押物編號3-3-16錄音光碟 
100.4.28 汪〇清於會議過程中： 

汪〇清：我們當初合約的價錢57億，這57億裡面47億是不動產，10億是媒

體，這是當初一個主架構，但是趙〇康只出了1億，其他都是按

照中廣每年賺的錢去付，中廣每年至少賺2億，至少呴，所以呢

這樣講好了，趙〇康只要凹(音譯)5年，就付清10億，媒體的部

分就是他的了（某人插話：然後媒體可以讓他連續賺5年，假設

再繼續下去他每年可以賺2億阿），到目前為止他的報酬率已經

800%多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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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1億元，至100年報酬率已800%多 



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受有盈餘損害15億餘元 

$1,883,062,176 

96-103年96.95%
股權獲配盈餘總
額 

$1,552,700,391 

• 依中投公司及光華公司實質所有非廣播部門占中
廣公司96.65%股權比例之47/57計算，則中投公
司、光華公司所受之損害即達15億5,270萬391元 

𝟒𝟕

𝟓𝟕
 

𝟏𝟎

𝟓𝟕
 

$  330,361,785 
𝟓𝟕

𝟓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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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廣播部門資產債權至今無法實現 

華夏公司 

對好聽等公司應收出售中廣股款56
億元 

95.12.29 
債權債務轉讓 

光華公司 

對好聽等公司應收出售中廣股款56億元 

•向好聽等公司收取，已於
97至100年間收足 

廣播9億 

•約定透過中廣分割取回非
廣播資產，同時沖抵債權 

非廣播 

47億 

板橋機室土地、八里機室土地及
花蓮台址土地等與交通部間所有
權訴訟經法院判決中廣公司敗訴
確定，不動產所有權歸屬國家，
故光華公司104年間依約提列18億
5,470萬元債權減損 

56
億 

債權減損後 

光華公司 

•透過中廣分割取回非廣
播資產，同時沖抵債權 

非廣播 

28億4,530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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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廣播部門資產、收益及股款債權至今無法取回 

 

 

97.12 

 

• NCC駁回中廣公司申請分割，經最高行政法院
103年8月14日裁定駁回確定 

 

104.9 

• NCC再次駁回，行政訴訟現仍於臺北高等行政
法院審理中 

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自交易迄今已10餘年，仍無法取回實質所
有之非廣播部門資產及收益，應收股款債權28億4,530萬元亦未
受償分文，受有重大損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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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○元、洪〇霙及洪〇行涉嫌背
信、業務侵占、公益侵占等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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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蔡姓前立委等涉嫌背信、侵占等 
 

一.背景說明 

二.蔡○元涉嫌業務侵占阿波羅公司款項部分 

三.蔡○元、洪○霙、洪○行涉嫌背信及侵占
信託帳戶款項部分 

四.蔡○元、洪○霙涉嫌背信及公益侵占領航
基金會款項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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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說明-涉案人身分與職務 

•中影公司董事長(95.5.8-96.7.29) 

•阿波羅公司實際負責人(90.7.26-96.8.15亦為登記負
責人) 

•領航基金會董事長(97.1.25迄今) 

蔡○元 

•蔡○元立委辦公室主任(至105.1.31止)及再婚配偶 

•阿波羅公司董事、經辦會計事務 

•金鑽公司負責人 

•領航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 

洪○霙 

•洪○霙之父 

•阿波羅公司登記負責人(96.8.16迄今)，配合蔡○
元處理文書用印 

洪○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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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○元業務侵占阿波羅公司款項 

剩餘款項於96.7至97.1期間遭侵占 

清償個人房貸 1,653萬6,566元 

領航基金會籌備處 500萬元 

住宅裝修費 220萬元 

競選立委廣告託播
費 

74萬5,200元 

留存個人帳戶使用 1,137萬7,212元 

總計 3,585萬8,978元 

阿波羅公司 
 

蔡○元 
(受託
人) 

臺銀信託帳戶 
1620010xxx32 

96.7.17信
託契約 

 96.7.19信託
股款4億元 

蔡○元臺銀帳戶
1620040xxx76 

 96.7.17 
6,830萬7,800 

 96.7.19 
3,244萬8,822 

元 

中影股款 
4億6,830
萬7,800元 

受益人： 
羅○珍 
莊○均 
蔡○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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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○元、洪○霙、洪○行背信及侵占信託帳戶款項 

部分款項於98.3至102.8期間遭侵占 

蔡○元香港帳戶 1億1,100元 

「日升月恆」購屋款 1,840萬元 

「大同璽苑」購屋款 387萬元 

洪○行個人投資、裝潢使用 1,500萬元 

洪○霙股票投資 1,599萬4,496元 

支付個人使用BMW車款 200萬元 

領航基金會 550萬元 

親友私人借款 200萬元 

他案民事法院確定判決需賠
償中影費用 

875萬6,900元 

多筆提現、個人信用卡等 537萬1,594元 

洪○霙臺銀個人帳戶 6,557萬9,381元 

總計 2億4,247萬3,471元 

信託款4億
3,244萬
8,832元 

蔡○元 
(受託
人) 

臺銀信託帳戶 
1620010xxx32 

洪○霙個人帳戶流向 

洪○霙香港帳戶 3,000萬元 

蔡○元、洪○霙
信用卡費 

197萬9,711元 

「日升月恆」購
屋款 

308萬元 

「大同璽苑」購
屋款 

33萬元 

提現、留存個人
帳戶使用 

3,018萬9,670元 

小計 6,557萬9,381元 72 



蔡○元、洪○霙背信及公益侵占領航基金會款項 

104.5至106.4期間 
支付裝潢款、稅費 

共侵占926萬3,129元 

領航基金會 

台肥公司 
(建商) 

A戶 
8,090萬 

B戶 

蔡○元 洪○霙 

 100.2.28購買預售屋 
總計遭侵占 
2,142萬8,222元 

委託設計裝潢 

 103.9.10契約權
利義務移轉協
議書 

 104.1.30登記  102年1月
間即規劃
兩戶打通
裝潢，供
私人住宅
使用，含
客廳、餐
廳、母親
房、傭人
房各1，臥
室3 

大家、今品公司等 

104.1至104.2期間 
支付房款 

共侵占1,216萬5,093元 
「日升月恆」房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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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(一) 
一. 被告3人均學養俱豐，深諳法律、財務金融專業與行政程序： 

1. 被告馬○九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學士、美國紐約大學法學
碩士、哈佛大學法學博士，曾任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、美
國波士頓第一銀行法律顧問、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、
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、法務部第11任部長，本
件犯罪行為時任百年政黨國民黨之黨主席及臺北市市長； 

2. 被告張○琛為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、美國中密西根大學會計
碩士，曾任臺灣大學會計系兼任副教授、行政院主計處副主
計長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員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
員會委員、考選部會計師檢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行政院副
秘書長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、國民黨改造委員會財務處
主任、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副局長、局長、副主計長，本件
犯罪行為時係國民黨副秘書長兼行管會主任委員及中投公司、
光華公司之董事長； 

3. 被告汪○清為政治大學財稅系學士、財政研究所碩士，曾擔
任華信銀行營業部副理、華信銀行雙和分行經理、泛亞商業
銀行副總經理、中投公司金融事業部經理、副總經理，本件
犯罪行為時係國民黨行管會義務副主任委員及中投公司總經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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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(二) 
二.被告馬○九處於歷史轉折點竟未依法行事： 

1. 被告馬○九有法務部長及8年臺北市長的豐
富行政經驗，尤其臺北市長任內辦理臺北銀
行與富邦金控合併案，曾經歷各方質疑與調
查， 對於併購案件之相關規定與程序，知
之甚詳其明知國民黨財產中，部分存有極高
之爭議，其掌握國民黨最高權力，支配上揭
財產，理應充份利用其豐厚行政學能，將此
鉅額財產依循國家法令途徑，以合法、適當
方式，兼顧國家社會最佳利益妥適處理造福
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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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(三) 

2. 詎被告馬○九不思此途，竟惑於權位，密室
暗議，私相授受財產，交易過程被告馬○九
亦自陳「太荒唐」，造成國民黨及國家社會
重大損失，觀其所為，莫言善良管理人，即
令愚人亦不至為之。論其動機或為搏取聲
譽；或為避免具不當取得爭議之黨產遭收歸
國有；或為交結盟友，其間被告等亦知所為
涉有違法犯紀之實，仍心存僥倖，委請法
律、財會等各種專業人員，或佈置層層機巧
名目與程序，遮人耳目移轉財產；或臨訟演
練避罪遁詞；或預置6,000萬元鉅款以備訴
訟，被告3人雖機關用盡，力謀脫罪，然法
網恢恢疏而不漏，本案歷12載，經檢察官查
悉上情，事證明確，犯行足堪認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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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(四) 

三.核被告等所為係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
項第2款、第3款之罪，請參酌3人於犯罪
後猶飾詞狡辯，相互推諉，態度不佳，暨
渠等犯罪之惡性、平日生活狀況、品行、
犯罪對於國家、社會造成之影響等一切情
狀，分別依被告馬○九、張○琛、汪○清
之犯罪情節從重量刑，以示警懲。另被告
蔡○元、洪○霙、洪○行等人涉嫌背信、
業務侵占、公益侵占及洗錢等部分，則請
量處適當之刑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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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

一.特偵組簽結了，為何又分案偵辦？ 

1. 檢察機關以內部行政「簽結」之方式將案件
偵結，並無刑事訴訟法第260、303條第4款之
適用。 

2. 本案經王○富、胡○信、徐○勇、周○榮、
林○同、黃○宏及黨產會告發。 

3. 本案除三中外，犯罪事實尚包括中央黨部大
樓，犯罪事實較廣，經2次搜索及向相關公司、
國民黨及事務所函調資料後，取得諸多新證
據，故重新偵查並起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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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

二.國民黨處分黨產，對國家社會造成何種損
害？為何要進行司法訴追？ 

1. 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，資本
額高達349億及132億元 

2. 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向金融機構申請借款、
發行商業本票，以及發行公司債等方式，向
金融機構及社會投資大眾籌集資金使用，迄
至94年6月30日，前開債務未清償餘額，分別
高達120億2,200萬元、68億7,100萬元，至94年
12月31日，則仍各有96億6,192萬元、67億
1,900萬元之債務尚未清償 

79 



Q&A 

3.是其等財務狀況及財產處分事項除與該等公  

  司及股東國民黨之利益相關外，尚涉及公司   

  員工、債權人及一般投資大眾之權益，且中 

  投公司、光華公司之資本額、債務均龐大，其 

  財務狀況之良窳及資產處分之事項均足以影響 

  證券市場之穩定及社會金融秩序 

4.以三中案而言，中影公司、中廣公司多存有不  

  當取得爭議性黨產，舊中央黨部大樓座落土地 

  亦屬之，若率予脫產，將提高國家請求返還及 

  追償之複雜性及困難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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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
三.馬○九是否屬證交法171條第1項第2、3款規

範之行為主體？ 

1.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250號：為達證交
法之立法目的，依證交法公開發行有價證券
之公司經理人之認定，自應以實質上有無為
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限為據，不得拘泥
於形式上有無經過董事會選任或登記等程序 

2. 公司法第8條前段：「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
非董事，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
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
事執行業務者，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
行政罰之責任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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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
3. 被告馬○九雖於名義上非中投公司、光華公司之

董事、經理人，然其行為時為中投公司、光華公
司唯一股東國民黨之黨主席，並於華夏公司、中
視公司、中影公司、中廣公司股權等交易案中居
於實際決策之地位，而指揮董事、經理人即被告
張○琛、汪○清執行業務，實質居於有價證券公
開發行公司董事之角色(參閱最高法院102年度台
上字第3250號判決)。 

4. 馬○九與具證券公開發行公司董事、經理人身分
之被告張○琛、汪○清間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
之分擔，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之規定，亦應以共
犯論。 

82 



Q&A 
四.本案馬○九曾聲請移轉管轄，何以仍由本署

偵辦？本署管轄依據為何？ 
馬○九就本案固曾於106年12月13日分別向最
高檢察署及臺灣高等檢署聲請將案件移轉到
其他地方檢察署偵辦，最高檢察署及臺灣高
等檢察署均認按刑事訴訟法規定，馬○九之
聲請於法無據，故將其聲請函轉本署依法辦
理，此有最高檢察署106年12月18日106他
3130字第10699155021號函及臺灣高等檢察署
106年12月15日檢紀水106他1790字第
1060001311號函可稽；又本案因被告之住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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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
地、犯罪地位於本署轄區內，依據刑事訴訟
法之規定，本署自有管轄權，殆無疑義，馬
○九雖依刑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以本
署偵辦本案難期公平而聲請移轉管轄，惟乏
具體事證，且其所述事由經核亦非屬臺灣高
等法院檢察署發布之「審核移轉管轄案件應
行注意事項」所訂應行移轉管轄事由，況刑
事訴訟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於檢察官
偵查中得否準用並無明文規定，本署認為馬
○九所請尚屬無據，已於107年1月19日以北檢
泰號107聲他32字第1079005940號函覆馬○九，
故本署偵辦本案於法有據，並無管轄權之疑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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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
五.三中案及黨部大樓交易總共造成國民黨多

少損害？ 

1. 積極損害：三中案38億4,932萬1,438元(中視
4億9,430萬4,397元、中影18億231萬5,166元、
中廣15億5,270萬391元)、黨部大樓5億9,712
萬8,278元 

2. 消極損害：中廣應收股款債權28億4,530萬
元 

3. 總損害（積極加消極）：72億9,174萬9,716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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